
 

附件一： 調查圖表 

 

1. 受訪者居住地區 

 

2. 受訪者性別 

  

居住地區 回應人數 百分比(%) 

深水埗 282 65.3% 

油尖旺 77 17.8% 

黃大仙 8 1.9% 

觀塘 16 3.7% 

九龍城 8 1.9% 

大埔 3 0.7% 

北區 4 0.9% 

荃灣 24 5.6% 

葵青 4 0.9% 

中西 3 0.7% 

東區 1 0.2% 

元朗 1 0.2% 

沙田 1 0.2% 

合計 432 100% 



3. 受訪者年齡 

年齡 回應人數 百分比(%) 

20 歲以下 3 1% 

21-30 24 6% 

31-40 172 40% 

41-50 179 41% 

51-60 45 10% 

61-70 9 2% 

合計 432 100% 

年齡中位數： 41 歲 

 

4. 受訪者同住家庭人數 

家庭人數 回應人數 百分比(%) 

1 人家庭 27 6% 

2 人家庭 100 23% 

3 人家庭 127 29% 

4 人家庭 145 34% 

5 人或以上家庭 33 8% 

合計 439 100% 

同住家庭人數中位數: 3 人 

 

 

5. 受訪者申請公屋狀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6. 受訪者輪候公屋時間 

 

7. 受訪者經濟來源 

 

 

8. 受訪者過去 6 個月每月平均工作收入 

 

  

146 (33.80%)

159 (36.81%)

56 (12.96%)

105 (24.31%)

4 (0.93%)

4 (0.93%)

18 (4.17%)

46 (10.25%)

11 (2.55%)

1 (0.23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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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職工作

兼職/散工

儲蓄

綜援

生果金或長者生活津貼

傷殘津貼

子女供養/非同住親友資助

親友借貸

銀行/財務公司借貸

其他

家庭人數 輪候公屋時間中位數(以月計) 

1 人 31 

2 人 36 

3 人 46.5 

4 人 60.5 

5 人或以上 64.5 

整體家庭 50 

家庭人數 每月平均工作收入中位數 ($) 

1 人家庭 $6, 500 

2 人家庭 $8, 000 

3 人家庭 $12, 000 

4 人家庭 $15, 000 

5 人或以上家庭 $16, 000 

整體住戶 $12, 000 



9. 現時住屋類型: 

房屋類型 回應人數 百分比(%) 

床位 13 3.0% 

板房/梗房 16 3.7% 

劏房（沒有房間） 196 45.4% 

一房一廳劏房 178 41.2% 

兩房一廳劏房 20 4.6% 

鐵皮屋 1 0.2% 

天台 3 0.7% 

工廈劏房 3 0.7% 

其他 2 0.5% 

合計 432 100% 

 

10. 現時居住的整個單位分隔數目 

房屋類型 分隔數目（中位數） 

床位 19 

板房/梗房 5 

劏房（沒有房間） 4 

一房一廳劏房 3 

兩房一廳劏房 2.5 

 

11. 現時居住單位/房間面積 

房屋類型  面積（最高）  

以平方呎計 

面積（中位數）

以平方呎計 

 面積（最低）  

以平方呎計 

床位 30 24 18 

板房/梗房 100 70 30 

劏房（沒有房間） 120 100 85 

一房一廳劏房 130 138 220 

兩房一廳劏房 300 200 150 

 

12. 現時居住單位/房間每月租金 

房屋類型 每月租金(最高) 每月租金（中位數） 每月租金(最低) 

床位 $2500 $ 2300 $2000 

板房/梗房 $5000 ＄2800 $1400 

劏房（沒有房間） $7500 $ 4500 $2800 

一房一廳劏房 $8300 $ 5500 $3300 

兩房一廳劏房 $8600 $ 6500 $5200 



 

13. 單位設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4. 是否需要繳付按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5. 疫情以來(2020 年 1 月至今)是否有加租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加租金額中位數： $ 300 

共用廚房/

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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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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廚房設在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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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(90.0%)

90 (27.2%)

166 (50.2%)

230 (69.5%)

116 (35.0%)

149 (45.0%)

2 (0.56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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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昂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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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
 

16. 疫情以來(2020 年 1 月至今)是否有被加水電費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7. 你認為現時租金合理嗎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8. 認為租金不合理原因 （可選多項）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

21 (4.9%)

55 (12.7%)

183(42.4%)

56 (13.0%)

6 (1.4%)

8 (1.9%)

93 (21.5%)

95 (22.0%)

32(7.4%)

21(4.9%)

151 (35.0%)

14（3.2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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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不到業主/包租/中介商討租務上的事宜

租約內列明單位內提供的設施（如：冷氣機、熱水爐）破損或不能使用

單位內在租住期間出現結構問題（如：石屎剥落、牆身滲水）

就單位內設施及結構問題要求業主/包租/中介維修被拒

業主/包租/中介以理同理由拖延歸還按金

遷出後追不回按金

租約期內需要自己付費維修單位內破損的設施

出現安全衛生問題，如電力負荷不夠跳掣

出現問題時與業主房東各執一詞，投訴無門

大幅加租或以各種原因被業主無理迫逼

沒有遇到以上情況

其他

257 (81.3%)

188 (59.5%)

120 (38.0%)

122 (38.6%)

90 (28.5%)

132 (41.8%)

5 (1.6%)

2 (0.6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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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單位租金已十分昂貴，即使規管加租幅度仍難以負擔

15%的加幅太高，幫助不大

怕業主/包租因被規管租金加幅，而增加其他雜項收費

現時居住大廈的衛生欠佳，規管租金仍無法解決

現時單位有結構性問題(如: 石屎剥落、漏水)，規管租金仍無補於事

因未能提升劏房住屋質素(如: 單位內基本設備提供、人均居住面積增加)

其他

怕業主會加租至15%上限

19. 你租住單位至今是有否出現以下情況？（可選多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20. 你認為規管租金每兩年加租不多於 15%能否改善你現時面對的住屋問題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1. 你認為規管租金每兩年加租不多於 15%不能改善你現時面對的住屋問題的原

因（可選多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22. 你可接受的兩年一次加租幅度 

 

23. 你認為政府應否規管劏房定價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4. 你認為規管劏房定價是否能改善你的住屋情況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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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6 (44.2%)

299 (84.7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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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(0.6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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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
25. 如新法例下租客需繳付兩個月按金，你是否支持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6. 你不支持繳付兩個月按金的原因（可選多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7. 你是否支持死約期由 1 年增加至 2 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28. 如反對延長死約期，原因為何？（可選多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9. 以下租務措施對改善你現時住屋狀況的幫助 (0 = 最無幫助，5 ＝最有幫助) 

(a) 規管劏房租金定價 

 

 

(b) 規管劏房租金兩年只可加一次及加幅不可以多於 15 % 

 



(c ) 規管水電收費 

 

 

 

(d) 業主要你搬，必須於 6 個月前通知租客，租客搬只需一個月前通知業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e) 必需簽定標準租約，並打釐印，釐印費由業主支付 

 



(f) 租約期滿後，業主不可以約滿不租，需優先與你續租 

 

 

 

(g) 規定租約滿兩年方能加租 

 

 

 

(h) 成立專責部分協助處理租務糾紛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(i) 規管劏房安全衛生及人均面積 

 

 

(j) 規管劏房租金兩年只可加一次及加幅不可以多於 10% 

 

 

 

 

 


